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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后勤字„2020‟3号 

 

 

关于印发《东北大学单身职工宿舍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东北大学单身职工宿舍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20年第九次

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切实遵照执行，按有关

规定落实。 

 

 

                                     东北大学 

                                 2020 年 6月 8日 

 

 

东 北 大 学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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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大学单身职工宿舍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单身职工宿舍管理，提高单身职工宿舍的

有效利用率，更好地满足单身职工在过渡用房方面的需求，结合我

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单身职工宿舍是指用于符合租赁标准的单身职工过

渡使用的周转性宿舍，住宿标准为三人/间。 

第三条  为确保单身职工宿舍良性周转使用，使住房利益惠及

到更多单身职工，单身职工宿舍实行“签契约、定租期、促流转”

的租赁模式。 

第四条  后勤管理处负责指导、监督单身职工宿舍的租赁使用

及管理服务等工作，委托后勤服务中心（或物业管理公司）具体组

织单身职工宿舍的入住、退宿、保洁等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第五条  单身职工宿舍的资格审核、租赁分配工作做到公平、

公正、公开，并接受广大教职工的监督。 

第二章  租赁条件和分配原则 

第六条  申请单身职工宿舍的职工，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新入职一年以内的全民在籍职工（含人才派遣职工）； 

（二）职工处于未婚状态； 

（三）本人及共同生活的父母在沈阳市三环区域内无产权住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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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单身职工宿舍租赁分配实行“自愿申请、排队分配、

外地优先”原则。凡符合租赁条件的单身职工，本人自愿提出申请，

经学校相关部门审核后，提供房产局出具的职工《不动产登记信

息》，按照到单身职工宿舍管理部门登记先后顺序办理租赁手续，

签订《东北大学单身职工宿舍租赁使用协议书》。 

第三章  租赁期限及收费标准 

第八条  单身职工宿舍租赁期限从职工签订《东北大学单身职

工宿舍租赁使用协议书》之日起计算，租赁最长期限为三年。 

第九条  在租赁期限内，依据沈阳市《关于调整公有住房租金

标准的通知》（沈房改办发[2000]56号）文件精神，租金标准为每

月每平方米使用面积2.2元，职工每月房屋租金=房屋使用面积×

2.2×1/3。 

第十条  入住单身宿舍的职工，需按租赁协议规定交纳租赁保

证金2000元/人。入住宿舍后，职工需自行交纳水费、电费、冬季

采暖费、物业管理费等费用，并做好起始水电数据记录。 

第十一条  租赁期满退房时，职工需结清水、电等费用，保持

室内整洁，保持房屋配套设施及物品完好，学校将全额退还租赁保

证金（不计利息），否则学校将视具体情况扣缴保证金予以赔偿。 

腾空住房后，需持《东北大学单身职工宿舍退房确认单》、水

电费用票据、住房保证金收据及宿舍钥匙到单身职工宿舍管理部门

办理退房手续。退房时，单身职工宿舍管理人员须对宿舍配套设施

及物品进行检查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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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房屋租金、冬季采暖费、物业管理费由学校统一扣

缴或收缴。 

第四章  日常管理及违约责任 

第十三条  单身职工宿舍实行物业管理，设置专职人员负责宿

舍维修、环境保洁及安全保卫等管理服务工作。 

第十四条  租赁职工需严格遵守公寓各项管理制度，在走廊、

楼梯及缓步台等公共区域内，严禁停放自行车及堆放个人杂物等；

严禁在宿舍楼内存放电动车及蓄电池；需积极配合管理人员共同做

好治安、消防、环境卫生等各项工作。 

第十五条  租赁职工须做好宿舍内务管理，保持室内卫生干

净、整洁，宿舍管理人员将定期组织检查。 

第十六条  为保障宿舍安全，单身职工宿舍实行会（来）客登

记制度，外来探访人员必须自觉如实进行登记。 

第十七条  租赁职工要加强安全意识，对宿舍的“防火、防电、

防水”等负有安全责任，因个人原因造成物品和经济损失的需承担

全部责任。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煤油炉、酒精炉、液化气罐、电炉等

学校禁止使用的器具，并做到人走断电。 

第十八条  单身职工宿舍内的家具备品等设施由学校统一配

置，职工要爱护室内一切备品，入住时如发现损坏要及时报修，后

期如人为原因损坏、丢失等须恢复或赔偿。 

第十九条  单身职工宿舍只限职工本人居住，不得私自留宿或

转借、转租他人；未经管理部门同意，不得擅自调换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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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对未达到规定住宿定员标准的宿舍，管理人员按需

分配他人入住，宿舍内其他职工应积极协助。 

如宿舍内已住宿职工拒绝他人入住的，按下列三种情况处理： 

（一）如宿舍内仅住宿一人，按3000元/月标准扣缴拒绝人房

屋租金； 

（二）如宿舍内已住宿两人，其中仅一人拒绝他人入住，按

2000元/月标准扣缴拒绝人房屋租金； 

（三）如宿舍内已住宿两人，两人都拒绝他人入住，按1000

元/月/人扣缴拒绝人房屋租金。 

第二十一条  职工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应无条件即时退还宿

舍，否则按2000 元/月/床位标准扣缴或收缴房屋租金。 

（一）租赁期限已满； 

（二）租赁期限内本人或共同生活的父母在沈阳市三环区域内

取得住房产权时间满3个月； 

（三）租赁期限内结婚； 

（四）将宿舍床位转租、转借他人； 

（五）调离学校； 

（六）其他学校认定应退房的情况。 

第二十二条  租赁单身宿舍的职工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学校

有权终止租赁协议，造成房屋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恢复或赔偿责

任。 

（一）改变宿舍用途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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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擅自进行室内改装修或室外乱搭建的行为； 

（三）损坏、破坏室内及公用设施或备品的行为； 

（四）私自改变室内配电线路的行为； 

（五）因违章引发安全事故的行为； 

（六）其他违反学校宿舍管理和租赁协议的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申请租赁单身宿舍的职工，应如实填报个人信息

及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申请人存在弄虚作假等情况，取消其申请

租赁资格；对于已租赁宿舍的，学校将终止租赁协议，并追究其违

约责任。学校将定期组织对已租赁职工的资格进行复查，已不符合

租赁资格的职工须及时办理退房手续。 

第二十四条  对公派或自费出国（境）学习超过一年的职工，

可先办理退宿手续，返校后允许重新申请租赁单身宿舍，重新租赁

的期限为原租赁期限的剩余部分。 

对公派或自费出国（境）学习的职工，逾期不归时由所在部门

协助为其办理退房手续、清理物品及交纳相关费用。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6月 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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